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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A

驻马店市司法局

关于对市政协四届六次会议 362 号提案的

答 复

尊敬的邢继伟委员：

您在市政协四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的《整合法律服务资

源，助推小微企业发展》提案收悉，市司法局高度重视，经认真

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生力军，在稳定增长、扩大就业、促

进创新、繁荣市场和满足群众需求方面，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促进

小微企业健康发展，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。近年来，市司法局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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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会议精神，充分

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，积极为小微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

务，努力帮助民营经济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，为助推小微企业

壮大发展做了大量工作，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、营造了良好的

法治环境，取得了积极成效，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、促进公平正

义、实现驻马店高质量跨越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，受到小微企业

的热烈欢迎和好评。

一、关于“整合资源，尽快开辟‘小微企业法律服务热线’”

有关情况

2019 年 5 月底，市政府已将市司法局“12348”公共法律服

务热线平台统一整合进“12345”市长热线政务平台。12345 市长

热线政务平台由市政府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值班，解答群众有关

事务咨询、受理有关投诉。小微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，遇到问

题可以拨打 12345 热线；遇到市场监管问题，由市场监管部门答

复解决；遇到税务问题，可由税务部门答复解决；遇到法律问题，

由市司法局律师专家答复解决；现在，开辟“小微企业法律服务

热线”已经在 12345 市长热线实现该服务项目。2020 年，市 12348

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平台呼入量 25083 人次，接通量 23164 人次，

接通率达到 92.35%，满意率达到 99.8%。

二、关于“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，为初创期小微企业提供

免费法律服务”有关情况

近年来，市司法局大力加强公共法律服务建设，设立了市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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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法律服务中心和 9 个县（区）公共法律服务中心。在市、县（区）

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中小企业服务窗口，积极整合律师、公证、

仲裁、行政复议等法律服务资源，为中小企业提供免费的法律咨

询和公证、司法鉴定、仲裁、行政复议等各类公共法律服务，并

不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质量和水平,积极为小微企业提供普惠均

等、智能精准、便捷高效的全方位、全业务的“一站式”公共法

律服务，降低小微企业寻求法律服务的成本。

关于“为初创期小微企业提供免费法律服务”的问题,研究

制定如下措施：一是法律咨询服务等由市公共法律服务大厅值班

律师免费提供；二是对经济困难小微企业涉及的诉讼案件，小微

企业业主可依照《法律援助条例》的规定申请法律援助，符合法

律援助条件，法律援助机构将为其指派律师，提供免费的法律援

助；三是对小微企业涉诉案件需要委托律师代理的，按照河南省

律师协会收费指导意见在最低收费标准范围内收取律师服务费。

因此，这一问题可以得到较好解决同。

三、关于“出台针对小微企业的专业服务套餐”有关情况

市律师协会、市法律援助中心和市工会及有关部门联合，组

织律师定期或不定期到小微企业上门开展法律宣讲、法治体检、

法律宣传咨询活动，法治体检活动已列为司法局为群众办实事活

动之一，并制定出台律师为企业开展公益法治体检活动实施方

案，各律所按照要求为民营企业及小微企业开展法治体检活动，

为小微企业提供专业化的法律服务和保障，帮助小微企业经营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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